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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停牌事由及工作安排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事项，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信息披露公平，

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

务备忘录第 14 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等有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清新环境，股票代码：002573）自 2018 年 6 月 19 日（星

期二）开市起停牌。除上述股票停牌外，公司债券（债券简称：16 清新 G1，债券代码

111068：）不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1 个月，如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事项预案（或报告书），公司将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推进情况确定

是否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延期复牌申请未获交易所同

意的，公司股票将于 2018 年 7 月 18 日开市时起复牌，同时披露本次事项的基本情

况、是否继续推进本次事项及相关原因。如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事项，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公告。如公司股票停牌

时间累计未超过 3 个月，公司承诺自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相关公告之日起

至少 1 个月内不再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如公司股票停牌时间累计超过 3 个

月，公司承诺自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相关公告之日起至少 2 个月内不再筹

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二、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和现金支付相结合方式购买资产，标的资产为西安华江环保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江环保”）70%的股权。华江环保控股股东姜乃斌拟

将配合、协调将其持有标的公司42.75%股权的全部或部分，及其他股东持有标的公司

57.25%股权的全部或部分，共计转让不低于70%股权予公司。如公司未能与华江环保



其他股东达成足够股权份额的协议，公司则拟收购华江环保控股股东姜乃斌持有的

42.75%的控股股权。交易标的为环保公司所属行业为大气污染治理行业。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名称：西安华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610137783568339G 

3.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4.住所：西安市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航空五路35号  

5.法定代表人：姜乃斌  

6.注册资本：10128.6万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06年04月18日 

8.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冶金设备、除尘设备、化工产品（除专控和易燃易

爆危险品）、热交换器设备、非标设备的制造和销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环境工程、焦化工程、电气工程、土

建工程的设计、施工及技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2）主要交易对手方 

本次交易的主要对手方包括华江环保控股股东姜乃斌及华江环保其他股东。 

公司与交易标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此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3）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交易方案：清新环境拟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华江环保 70%的股

权。 

交易价格：双方同意，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并出

具相应的资产评估报告。交易价格以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经双方协商确定，目前初

步预计金额范围约为人民币 6-8 亿元。 

支付方式：双方初步同意，本次交易股权购买采用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

方式。 

业绩承诺：本次交易将根据最终标的资产的评估方式及评估结果确定安排业绩承

诺，有关业绩承诺将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如本次交易涉及业绩承诺，其具体数额、业绩承诺期间及业绩承诺未能实现

时的补偿安排以交易各方正式签署的合同或协议为准。 

三、停牌期间工作安排 



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目前已聘请华泰联合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次事项的独立财务顾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本次事项的审计机构，浙江阳光时代（北京）律师事务所为本次事项的法律顾

问，公司将督促相关中介机构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力争按照承诺的期限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提交并披露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文件。同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

少每5个交易日公布一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并严格做好信息保密工

作，及时进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 

四、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本公

司本次筹划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

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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